
意见与建议

兴办第三产业应划清三种界限

目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繁荣已成为

全社会的热门话题，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纷

纷“下海”，兴办第三产业，这为安排剩余人员、开展

市场竞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笔者在多年的审计

实践中发现，企业附属第三产业往往是人去财空、负

债累累，企业不但无利可图，反而还要负连带责任赔

偿损失。为了防止经济纠纷，笔者建议兴办第三产业

（只谈企事业单位附属的第三产业）应划清三种界

限。首先，在资产上划清界限。拨给第三产业的固定

资产、低值易耗品、材料等实物要开列资产交付使用

清单，注明名称、规格、数量、价值（包括原价、折旧书

商定价）等，明确规定使用后不得使其价值减少，并

按财务制度规定进行帐务处理。其次，在资金上划清

界限，开办单位要明确拨付的资金数额，同时分清拨

付流动周转资金、开办费及应收取的抵押金或租赁

费等资金的性质、来源、交付方式及使用期限。第三，

划清人事界限。与第三产业的承包（租赁）者签订经

营合同时应条款清晰、责任明确，尤其是要分清开办

单位委派的经营者与其他工作人员的隶属关系。对

在第三产业工作人员的编制、待遇、工资、福利费及

医药费等均应在条款中明确。

（段修晨 吴炎炎）

意见与建议银行不可对企业规定储蓄任务

个人储蓄历来提倡自愿的原则，可是当前有些

地方的银行以发放贷款为条件对企业规定储蓄任

务，要求人均每月存储二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企业

为了得到贷款，只得以各种奖励手段来刺激职工储

蓄，或者强行扣储，职工对此意见很大，某些企业不

得已甚至还以周转的流动资金来垫付。建议政府有

关部门对银行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予以制止。

（郁震媛 童为标）

意见与建议银行会计逾期加收

利息核算手续应完善

财政部规定：银行对逾期贷款和其它不合理占

用贷款加收的利息，企业均应在企业基金、利润留

成、盈亏包干分成或缴纳所得税后的留利中开支，不

得计入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但目前银行部门

每季结息时，把企业正常贷款利息与逾期贷款加收

利息填制在一张利息收入传票上，据以从企业结算

帐户扣收。这一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企业

区分正常利息和加收利息，从而把加收利息统统计

入了成本（费用）；二是不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管理

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挥；三是不利于监督部门对银

行加罚息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增加了监督难度。针

对上述存在问题，我们建议银行会计部门应完善加

收利息会计核算手续：在利息收入科目下设置加收

利息收入子科目，以利于从宏观上掌握加罚息制度

执行情况，同时，单独填制加收利息收入传票，以便

与正常贷款利息相区别。

（司怀领 高 宏）

意见与建议对盘活闲置资产的一点建议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各单位或多或少地存在资产

闲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一些单位用于技改与扩大

生产经营能力的资产投资额却在不断增加。造成资

产闲置的原因：一是由于资产使用的“大锅饭”体制，

形成资产的无偿占用，加上主管部门对企业的考核

指标没有与资产的效益相结合，从而导致企业资产

的闲置和浪费。二是由于盲目兴建和重复建设，资产

投资的可行性论证不足，导致投资失误，资产利用率

低，闲置部分较多。三是技术进步和企业更新改造而

被替代下来的一些设备。如何发挥这些闲置资产的

效能，笔者建议：首先，加强制度建设，对国有闲置资

产实行有偿占用，按月计收资产占用费。其次，由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牵头组建“闲置资产调剂中心”，实

行闲置资产跨行业、跨部门的有偿转让。第三，实行

政策推动。对企业闲置资产的出售收入免交“两金”，

以此，鼓励企业积极进行闲置资产的处理工作。

（赵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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